附件1：

关于2023年县本级预算调整方案（草案）

相关说明
一、一般公共预算财力变动说明
根据我县财政收入及上级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情况，2023年全县调整后一般公共预算总财力为542664万元，扣除补助乡镇支出34033万元，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财力为508631万元。比县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469831万元增加38800万元（不含一般债券及外债），主要是：

1.地方级收入316360万元，增加8110万元。
2.上级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144695万元，增加7518万元，其中：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增加1014万元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补资金收入增加1298万元，结算补助增加5032万元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增加284万元，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减少48万元，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增加211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减少294万元，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增加14万元，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增加5万元。

3.调入资金131428万元，增加51025万元，其中：基金调入增加40967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增加10058万元。

4.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529万元，增加1529万元。
5.债务转贷收入45799万元，增加5606万元。

6.债务还本支出53763万元，与年初预算持平。

7.上解支出11384万元，增加587万元，其中：专项上解支出增加587万元。
8.调出资金32000万元到基金，增加32000万元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说明
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财力支出508631万元，比县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批复的支出增加38800万元（不含一般债券及外债）。
（一）基本支出净调增支出14949万元。主要是：

①在职人员工资及奖金福利变动调增7144万元；

②养老保险、住房公积金等五险二金调减803万元；

③公用经费调减1万元，其中县住建局、交通执法大队、城管执法大队、台创园未编制年初预算追加67万元，公车平台费用等调减68万元；

④公务交通及通讯补贴调增41万元；
⑤教育及工会等经费调增1364万元；
⑥抚恤及遗属生活补助调增891万元；

⑦离退休人员补助调增2922万元；

⑧其他人员经费及补助调增391万元；
⑨退休人员生活补贴及预留其他人员支出调增3000万元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净调增支出23851万元。
1.项目支出增加87304万元。主要是：
①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478万元，主要是部分预算单位工作经费；

②公共安全支出1155万元，主要是司法部门工作经费；

③教育支出7024万元，主要是学校项目建设经费；
④科学技术支出418万元，主要是科技工作经费；
⑤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203万元，主要是工艺美术项目经费；

⑥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061万元，主要是农村幸福院、殡仪馆设备等民生项目补助；
⑦卫生健康支出15730万元，主要是疫情防控及其他卫健工作经费；
⑧节能环保支出3167万元，主要是污水处理服务费；
⑨城乡社区支出48万元，主要是住建工作经费；
⑩农林水支出1842万元，主要是农林水项目补助；

⑪交通运输支出27527万元，主要是道路项目建设及经济发展补助；

⑫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4124万元，主要是补助企业支出；
⑬商业服务等支出14718万元，主要是补助企业支出；

⑭金融支出56万元，主要是县农商行奖励金；
⑮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4891万元，主要是自然资源部门工作经费及永久基本农田管护资金；
⑯住房保障支出78万元，主要是非全额事业单位人员经费；

⑰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410万元，主要是消防救援及防汛经费；

⑱其他支出374万元，主要是上级扣划援疆及口岸查验协管员经费。
2.调减已安排未实际支出的项目经费66874万元。主要是：

①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071万元，主要是调减部分预算单位工作经费及部分项目调剂使用；
②国防支出251万元；
③公共安全支出431万元，主要是公安部门部门项目调剂使用；
④教育支出4794万元，主要是教育部门部分项目科目调剂使用及部分项目多预算收回；
⑤

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980万元，主要是养老保险补助缺口减少；
⑥卫生健康支出34760万元，主要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疫情防控经费减少；
⑦节能环保支出1万元；
⑧城乡社区支出618万元，主要是科目调整；
⑨农林水支出173万元，主要是部分项目使用上级资金支出；
⑩交通运输支出15008万元，主要是预留资金调剂其他项目使用；

⑪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9万元；

⑫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490万元，主要是项目多预算调减；
⑬预备费5000万元，主要是预留预备费用调剂其他项目支出；

⑭债务付息支出246万元；
⑮债务发行费支出32万元。
3.预留市局扣款增加3421万元。主要是：市公共自行车PPP项目2641万元、城乡居民医保职工医保经办服务费351万元、住房公积金融资贷款贴息222万元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征缴工作经费96万元、低保户小额保险费用45万元、口岸查验单位协管员经费56万元、新生儿遗传性耳聋基因免费筛查10万元。
三、政府性基金支出调整说明

（一）土地基金支出调整

预算执行中根据项目资金需求已追加支出4531万元、本次报告调减支出21260万元，比年初预算减少16729万元，其中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减少11673 万元、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减少502万元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债务付息支出减少4200万元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债务发行费用支出减少354万元 。

（二）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调整

1.城市配套费调整。本次报告需调减飞灰固化物填埋场处理费25万元、城市道路挖掘修复零星工程28万元。

2.污水处理费调整。本次报告调减自来水公司污水处理费代征手续费23万元。
3.彩票公益金调整。预算执行中已调剂县十六届运动会152万元至龙舟比赛等专项资金，本次报告不调整彩票公益金项目。
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调整说明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调整为27426万元，比县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412万元增加27014万元，主要是国有企业利润收入增加49万元、股利股息收入增加38万元、怀农林木林权转让收入增加26927万元。支出相应增加27014万元，主要是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增加10058万元、城投公司项目资本金增加11000万元、绿都林业项目资本金增加5956万元。
五、财政存量资金支出安排情况说明

（一）收回财政存量资金情况
2023年全年预计可用存量资金56367万元，其中：

1.年初收回存量资金结转6064万元。

2.截至2023年9月末财政清理收回财政存量资金50303万元，主要是：收回乡镇结余资金等35087万元、收回住建局结余资金11700万元、收回教育部门结余资金1355万元、收回县总医院结余资金1277万元、收回其他结余资金887万元。
（二）财政存量资金支出安排情况
根据存量资金清理收回及财政支出情况，2023年度从存量资金中安排支出54159万元。

1.预算执行中已在收回存量资金中安排支出26245万元，主要是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261万元、外交支出29万元、国防支出5万元、公共安全支出1405万元、教育支出111万元、科学技术支出15万元、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537万元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14万元、卫生健康支出10246万元、节能环保支出2028万元、城乡社区支出2344万元、农林水支出2128万元、交通运输支出612万元、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993万元、金融支出67万元、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427万元、住房保障支出52万元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56万元、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417万元。

2.本次调整需安排支出27914万元，主要是扶持乡镇（街道）经济发展。从财政存量资金中安排支出为预计数，决算时视年度财政清理收回情况及年度财力状况相应调整。

六、上级专项补助收支情况说明 

（一）收支情况
至10月16日已收到上级补助专项性转移支付补助163873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专项159166万元、政府性基金专项4690万元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17万元。已下达部门单位或乡镇补助支出145908万元（含上年结转专项支出）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专项138522万元、政府性基金预算专项7339万元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专项47万元。财政将根据上级下达的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情况，年末前及时将资金下达给相关部门单位或乡镇。因年度尚未完成，上级补助情况仍会变动，本次报告数为预计数。
（二）清理收回情况

拟清理收回2021年上级转移支付结余资金800.0014万元（2021藏粮于地专项资金和绿色发展专项资金800万元、2021年省级财政林业专项资金0.0014万元），2022年上级转移支付结余资金8.7921万元（2022年第二批中央华侨事务补助资金5.35万元、2021年度公安机关缉捕境外逃犯补助经费3.44万元、2022年省级财政林业专项资金0.0021万元）。
七、其他资金情况说明
其他资金支出71300万元，比年初预算批复减少7075万元，其中：财政专户管理资金5101万元、减少533万元，事业收入资金65707万元、减少6537万元，事业单位经营收入资金492万元、与年初持平，其他收入资金0万元、减少5万元。
八、政府采购预算调整情况说明
2023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28251万元，其中：县直部门政府采购预算26878万元，乡镇政府采购预算1373万元。比年初政府采购预算增加15129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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